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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政〔2020〕64 号

各二级学院、各部门：

《滁州学院视频监控系统管理办法》已经 2020 年 11 月 16

日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滁州学院

2020 年 11 月 26 日

滁州学院办公室 2020 年 11 月 26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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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学校视频监控系统的使用及管理，确保视

频监控系统的正常使用和安全运作，充分发挥视频监控系统在

安全防范、服务管理和应急指挥等方面的保障支撑作用，进一

步提升学校安全防范能力，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学校建设的视频监控系统由学校统一管理；校内

各单位自行建设的视频监控系统（以下简称自建系统）主要由

各单位进行管理，但纳入学校监管。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校园内所有视频监控系统的日常使

用和监督管理。

第二章 管理机构和工作职责

第四条 安全保卫处是学校视频监控系统运行维护和日

常管理的归口管理部门。

第五条 工作职责

（一）负责学校视频监控系统建设的总体规划、项目编制、

组织建设和运行保障等工作；

（二）参与学校视频监控系统建设项目的论证、监管和验

收等；

（三）负责学校视频监控系统相关规章制度的制定和执行；

（四）为各单位自建系统建设提供技术指导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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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负责学校视频监控中心的值班及视频监控设备的安

全保卫工作。

第三章 视频监控系统建设

第六条 学校年初安排专项预算用于学校视频监控系统

的建设和维护，确保视频监控系统完好有效和平稳运行。

第七条 学校视频监控系统由安全保卫处负责总体规划

和组织建设：

（一）1 万元以下的建设项目，由安全保卫处组织相关人

员现场勘察，提出建设方案，通过询价或洽谈的方式确定施工

单位；

（二）1 万元以上的建设项目，按照国家、安徽省及学校

有关规定进行招标确定施工单位，安全保卫处负责监管施工；

（三）建设结束后，按照《滁州学院采购项目验收管理办

法》对工程进行竣工验收。

第八条 各二级单位可根据工作需要提交视频监控系统

建设申请报告，安全保卫处根据实际情况和总体规划进行审核

并报分管校领导批准后统筹安排建设。

第九条 校内各单位自建系统必须经安全保卫处论证与

审核，建成后相关技术参数要向安全保卫处报备。

第十条 安全保卫处对各单位自建系统提供必要的技术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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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视频监控系统运行管理

第十一条 安全保卫处安排专人在校园监控中心 24 小时

值班，负责学校视频监控系统的日常运行管理。安全保卫处对

各单位自建系统的运行情况进行监管。

第十二条 各自建系统所属单位必须安排专人负责视频

监控系统的日常维护和管理，人员名单报安全保卫处备案。

第十三条 使用、调阅和下载视频监控系统资料的个人或

单位须填写《滁州学院视频监控调阅申请表》，经安全保卫处

审核和批准后方可进行，且需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管理规定。

未经学校同意，不得拷贝或传播学校视频资料。

第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行为，一经发现学

校将给予严肃处理，触犯法律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一）盗窃、损毁视频监控系统的设施、设备；

（二）擅自改变视频监控系统的用途和摄像设备的位；

（三）擅自删改，故意隐匿、毁弃留存期限内图像信息的

原始记录；

（四）买卖、传播、非法使用视频监控图像信息资料；

（五）影响视频监控系统正常使用的其他行为。

第五章 视频监控系统维护与维修

第十五条 学校视频监控系统的维护与维修由采购确定

的维保公司负责，安全保卫处负责督促检查，确保视频监控系

统正常使用。各单位自建系统由各单位自行负责维护与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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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维保公司定期对学校视频监控系统进行检查

与维护，发现监控设备有故障或损坏，及时向安全保卫处报告。

维保范围之内的维修项目由维保公司负责，维保范围之外的维

修项目由安全保卫处按照学校相关规定组织维修：

（一）1 万元以上的维修项目，按照国家、安徽省及学校

相关采购规定进行采购，确定维修单位；

（二）1 万元以下的维修项目，安全保卫处组织相关人员

到现场勘察，提出维修方案，通过询价或洽谈的方式确定维修

单位；

（三）安全保卫处指定一名工作人员为现场管理人员，负

责施工监管、竣工验收、财务报销等相关工作；

（四）维修结束后，按照《滁州学院采购项目验收管理办

法》对工程进行竣工验收。

（五）合同期限内的维保公司不得参与维保范围之外项目

的维修。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安全保卫处负责

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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